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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60）  

 
2019-20年度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綜合收入為港幣 638,000,000

元（二零一九年：港幣1,478,000,000元）及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港幣36,000,000

元（二零一九年：股東應佔溢利淨額港幣1,159,000,000元）。若撇除投資物業

公平值虧損（經扣除遞延稅項）港幣 105,000,000元（二零一九年：投資物業

公平值收益（經扣除遞延稅項）港幣 707,000,000元），則股東應佔之相關溢利

淨額為港幣69,000,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452,000,000元）。相關溢利下跌，

是由於年內本集團物業銷售所產生之溢利貢獻減少所致。  

 

收入下跌之部份原因為來自本集團發展項目之物業銷售周期性下跌。舉例而

言，上年度之主要項目廣州寶翠園經已完成，其大部份收入已於過往年度確認

入賬。除此之外，從溢利轉為錄得虧損淨額，亦由於投資物業於年終重估而產

生公平值虧損所致。每股基本虧損為港幣 0.05元（二零一九年：每股盈利港幣

1.61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東權益為港幣 11,311,000,000 元（於二零一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1,874,000,000 元），而股東應佔每股資產淨值為港幣

15.70 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16.48 元）。於年末之股東權益減

少，主要由於股東應佔虧損淨額，以及年內人民幣兌港元貶值引致匯兌差額。  

 

新冠病毒疫情之影響  

 

自二零二零年年初起，冠狀病毒疫情之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導致跨境交通

及商業活動中斷，對本集團之物業相關業務及酒店營運產生負面影響。為支持

租戶，本集團根據個別租戶之情況給予免租期。儘管中國及本地政府已實行大

規模應急計劃，以減輕經濟所受之不利影響，但我們預計於不久將來業務環境

仍會受壓。然而，本集團之整體財務及業務狀況維持強勁及穩健。本集團將緊

貼市場狀況，並相應調整市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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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為港幣 12.5仙（二零一九

年：末期股息港幣 12.5 仙）。待股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預

期股息支票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謹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為確定出席股東

週年大會及在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二

零年八月二十七日之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

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在會上投票，務請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樓。  

 

就股息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建議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

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為確定獲派發建議末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

零二零年九月三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之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買賣附有權利獲派發建議末期股息之本公司股份之最後日期將為二零二零年八

月三十一日。為符合資格享有建議之末期股息，務請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54 樓。  

 

業務回顧  

 

物業發展及投資  –  中國大陸  

 

中國廣州  

 

寶翠園位於天河區綠帶內植物園附近，包括 39 幢高層住宅樓房。該發展項目

之總樓面面積約為 229,000 平方米，已於二零一六年完成發展，接近全部住宅

單位已於過往年度售出並確認為收入。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將最後一期餘下單位交付予客戶，因此確認收入港幣 132,000,000 元  

（二零一九年：港幣 1,035,000,000 元）。  

 

港滙大廈位於越秀區北京路、南堤二馬路與八旗二馬路交界，為一幢樓高 20層

之商業／辦公室大廈。該大廈之平均出租率約為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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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路 45-107號為鄰近本集團先前項目 5號公館及港滙大廈之發展項目，其

發展地盤靠近廣州著名購物區北京路步行街，其包括一幢30層高之商業／住宅

大廈及一幢32層高之商業／辦公室大廈。該項目之住宅單位計劃於二零二一／

二零二二年財政年度內預售，而辦公室部份，則會持作賺取經常性租金收入。

地基工程現正進行中。於完成後，連同過往發展項目，本集團將擁有四幢大廈，

沿著北京路組成包括辦公室、商業及住宅部份之綜合項目，成為本集團在廣州

之重要發展據點。  

 

中國佛山南海  

 

雅瑤綠洲位於南海大瀝鎮，總樓面面積約為 273,000 平方米，乃分階段發展。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年內交付第一期及第二期單

位之收入港幣 193,000,000 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189,000,000 元）。項目第

三期包括 19 幢提供約 550 個單位之高層洋房，計劃於二零二零年落成。第三

期部份單位已推出市場預售。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已訂約但未入賬

之物業銷售額為人民幣 884,000,000 元。  

 

中國深圳  

 

漢國城市商業中心為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位於深圳福田區核心地段內深南中路

與福明路交界，總樓面面積約為 128,000 平方米。此地標建築為樓高 75 層（另

設 5 層地庫）之商業／辦公室大樓，提供優質甲級寫字樓及零售舖位。該樓宇

發展項目已於二零一八年落成，並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交付以供招租／使用。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零售部份之出租率為 64%，而辦公室已租出

24%。整體出租率穩步增長，已達約 30%。  

 

城市天地廣場位於羅湖區嘉賓路，為一座 5 層高之商場。該商場地下的零售商

舖及一樓平台全層之出租情況理想。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二零二零第一季酒

店業之租金表現受到直接打擊。寶軒酒店（深圳）為位於上述商場平台內最高

三層並擁有 162 間客房之酒店，其入住率及房租價格均急跌，然而，位於商場

平台上擁有 64個單位之服務式住宅寶軒公寓之平均入住率穩定，仍維持於 90%

以上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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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擁有僑城坊之 20%權益。該項目位於南山區僑香路北側，所佔地盤面積

約為 49,000 平方米，而總樓面面積約為 224,500 平方米。該項目已發展為一

個綜合商業項目，包括辦公室大樓、一座住宅公寓大樓及一個向租戶提供餐飲

及娛樂設施之商場。整個項目之發展已於二零一八年完成。辦公室大樓其中部

份及住宅公寓大樓經已推出市場銷售。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從年內交付之單位變現之物業銷售收入為人民幣 1,497,000,000 元（二零一九

年：人民幣 1,884,000,000 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已訂約但未入賬

之物業銷售收入為人民幣 147,000,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應佔僑城坊之溢利淨額（包括分類為投資物業之商場及辦公室大樓

之公平值減少）為港幣 110,000,000 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317,000,000 元）。 

 

中國重慶  

 

重慶漢國中心位於北部新區，為建於 4 層零售／商業平台之上，樓高 21 層之

雙子塔辦公大樓，平均出租率達到 94%。  

 

重慶金山商業中心為一項雙子塔項目，亦位於北部新區，座落於上述重慶漢國

中心毗鄰。此項目包括一幢 41 層高之寫字樓及一幢 42 層高之酒店連辦公室的

綜合大樓，各自附設 4 層零售／商業平台。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寫字

樓之出租率已穩步上升至 82%，而酒店／辦公室大樓之出租率已升至 62%。  

 

物業投資  – 香港  

 

本集團新近落成之數據中心之總樓面面積約為 228,000 平方呎，位於新界葵涌

健全街。該樓宇為一幢 14 層高建築物連兩層地庫，已發展為數據中心。建築

工程已於二零二零年年中完成。該建築為本集團一大里程碑，擴大本集團發展

特別用途物業之能力，可滿足企業客戶高水平之建築要求。隨着入伙紙於下一

個月發出，整幢樓宇將按長期租約租予一家具領導地位的環球數據中心營運

商，其租金率理想，將自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年財政年度起為本集團帶來穩定

之經常性收入。  

 

寶軒酒店（中環）為位於干諾道中及德輔道中之酒店／服務式住宅樓宇之四層

商場平台樓層，為擁有 42 間客房之精品式酒店，其平均入住率約為 85%。     

寶軒為位於該酒店之上，提供 171 間客房之服務式住宅，其平均入住率約為

83%。上述樓宇之臨街零售商舖已全部租出。  

 

寶軒酒店（尖沙咀）為位於尖沙咀天文台圍一幢樓高 23 層之商業／辦公室大

廈內，佔用其中共 20 層，為擁有 98 間客房之精品式酒店，其平均入住率約為

62%。上述大廈餘下樓層正招租以作餐廳／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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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社會動盪及新冠病毒疫情擴散，令香港酒店行業受到嚴重打擊。二零二零

年年初，入住率及房租價格均急速下跌。為應對逆境，本集團之酒店業務已實

行成本控制措施，並向客戶提供具吸引力之優惠價，因此我們酒店於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入住率維持於 40%，稍高於市場平均水平。  

 

漢國佐敦中心為位於尖沙咀山林道樓高 23 層之商業／辦公室大廈，現時平均

出租率約為 88%，帶來穩定之租金收入。  

 

物業及停車場管理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物業及停車場管理分部錄得收入港幣

31,900,000 元，而二零一九年則為港幣 32,400,000 元。由於二零一九年本地

社會動盪，加上二零二零年年初新冠病毒疫情擴散所產生之負面影響，經營溢

利大幅下跌。為支援停車場營運商，本地政府向經營付費公眾停車場之租戶提

供為期六個月之 50%租金寬減。此舉有助降低本集團之經營成本。於二零二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管理 11 個停車場（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11 個

停車場）合共 2,100 個車位（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 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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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於二零二零年年初爆發新冠病毒疫情，為全球帶來極度不明朗因素及重大挑

戰。為減慢病毒傳播而採取之遏制措施，導致供應鏈及正常業務營運中斷，引

致環球經濟急劇下滑。受影響國家的政府已實施調節措施，以減輕經濟所受影

響。舉例而言，美國聯儲局突然減息，以刺激家庭消費意欲及商業氣氛，並防

止經濟進一步下滑。然而，新冠病毒疫情之負面影響於未來數年仍可能會持續。 

 

於二零一九年，在中美貿易糾紛持續及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之情況下，中國大陸

物業市場維持溫和增長。由於中國政府針對城市之房屋政策及收緊對融資活動

之控制，房屋價格走勢平穩。雖然中美兩國於二零二零年一月簽署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令市場不明朗因素稍為消解，但新冠病毒疫情之爆發令正在復甦之經濟

突然逆轉，引致二零二零年第一季經濟急劇收縮。鑒於中國大陸物業市場有強

勁需求，加上相信中國政府將致力實施針對性措施，以發展穩定及健康之房地

產市場，我們仍預計長遠將有所增長。  

 

在香港，新冠病毒疫情、社會動盪之影響及外圍市場波動對本地經濟造成重大

衝擊，並波及各行各業，導致二零二零年第一季經濟活動急速下滑。尤其是，

零售、飲食及酒店行業因入境旅遊萎縮而受到嚴重打擊。本集團之酒店入住率

亦處於前所未見之低位。為緩減疫情之負面影響及防止勞工市場進一步轉差，

本地政府推出舒緩措施，透過防疫抗疫基金來支援商界。展望未來，由於疫情

之後續影響尚未完全反映，於可預見將來香港經濟很可能面對更多挑戰。  

 

最後，本人謹此向於回顧年度內給予支持及寶貴意見之董事仝人，以及努力不

懈之全體員工致以衷心感謝。  

 

 

王世榮  

主席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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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績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

合業績與上年度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3 638,477  1,478,353 

     

銷售成本   (263,294)   (744,358)  

     

毛利   375,183  733,995 

     

其他收入  3 30,542  17,924 

投資物業按公平值之收益／（虧損）淨額   (217,302)  929,811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  (804) 

行政開支   (103,561)   (92,868)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28,734)   (25,539)  

財務費用  4 (189,479)   (118,480)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收益   109,766  317,087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23,585)  1,761,126 

     

稅項抵免／（開支）  6 10,323   (460,564)  

     

年內溢利／（虧損）   (13,262)  1,300,562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5,946)  1,158,507 

非控股權益   22,684  142,055 

     

  (13,262)  1,300,562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虧損）  7    

     

基本及攤薄   (港幣0.05元)  港幣1.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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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溢利／（虧損）   (13,262)  1,300,562 

     

其他全面虧損      

     

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虧損：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虧損   (22,673)  (14,527)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39,207)  (541,825)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經扣除稅項   (461,880)  (556,352) 

     

年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475,142)  744,210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72,771)  628,184 

非控股權益   (2,371)  116,026 

     

  (475,142)  74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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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5,961  266,766 

投資物業   14,327,900  14,296,837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99  19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775,363  789,271 

     

非流動資產總值   15,379,423  15,353,073 

     

流動資產      

可收回稅項   278  5,895 

待出售發展中物業及待出售已完成物業   2,061,479  2,051,599 

應收貿易賬款  9 20,777  21,561 

合約成本   30,789  5,54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0,118  136,159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68,054  1,963,000 

     

流動資產總值   4,481,495  4,183,76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0 236,119  415,741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  15,950 

計息銀行貸款   1,854,126  1,107,931 

租賃負債   17,024  - 

合約負債   652,885  286,193 

客戶按金   53,423  47,582 

應付稅項   163,221  122,549 

     

流動負債總值   2,976,798  1,995,946 

     

流動資產淨值   1,504,697  2,187,81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884,120  17,54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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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4,001,060  3,920,286 

租賃負債   8,052  - 

遞延稅項負債   1,371,647  1,552,045 

     

非流動負債總值   5,380,759  5,472,331 

     

資產淨值   11,503,361  12,068,55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19,301  1,519,301 

儲備   9,792,078  10,354,903 

     

  11,311,379  11,874,204 

     

非控股權益   191,982  194,353 

     

權益總額   11,503,361  12,06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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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香港公司條例」）而

編製。除投資物業按公平值入賬外，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另有所指

外，本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幣」）呈列，所有數值以四捨五入法計至最接近千位。  

 

本初步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公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未經審核的財務資料及有關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

成本公司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有關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乃

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36條須就該等法定財務報表披露的其他資料如

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尚未由本公司之核數師作出報告，並將

在適當的時候提交給公司註冊處處長。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部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交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提交報告。核數師報告

並無保留意見，亦無提述核數師在不就該等報告作保留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促請有關

人士注意的任何事項，也沒有載列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406(2)、 407(2)或 (3)條作出的陳

述。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年度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修訂  具有負值補償特點之預付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3 號  

有關所得稅處理法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

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1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 23 號之修訂  

 

除下文所說明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之影響外，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對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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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 4號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香港（常設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第 15號經

營租賃－激勵措施，以及香港（常設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第 27號評價涉及租賃法律形

式交易之實質。該項準則載列確認、計量、呈列及披露租賃之原則，並要求承租人就所

有租賃按單一資產負債表模式入賬，以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有若干確

認豁免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大致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內出租人之會計處

理方式。出租人繼續使用與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類似之原則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

資租賃。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首次應用經修訂追溯方法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據此，二零一九年之比較資料並無重列且繼續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及相關詮釋

呈報。  

 

租賃之新定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倘合約為換取代價而授予在一段期間內可識別資產之使

用控制權，則該合約為租賃或包含租賃。倘客戶有權從使用可識別資產中獲取絕大部份

經濟利益及有權主導已識別資產之使用，則表示擁有控制權。本集團選擇使用過渡可行

權宜方法，僅於首次應用日期對過往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 4號識別為租賃之合約應用該準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及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號，未有識別為租賃之合約並未予以重新評估。

因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之租賃定義僅應用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

變更之合約。  

 

作為承租人－過往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之影響性質  

 

本集團擁有物業之租賃合約。作為承租人，本集團過往按租賃是否評估為已將其資產所

有權之絕大部份回報及風險轉予本集團，將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本集團就所有租賃應用單一之方法確認及計量使用權資產及租賃

負債，惟可就租賃期為 12個月或以下之租賃（「短期租賃」）（按相關資產類別選擇）選擇

豁免。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之折舊及未償還租賃負債之應計利息（作為財務費用），而

非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之租賃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經營租賃之租金開支。  

 

過渡之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租賃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及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增量借貸

利率貼現之現值確認。  

 

使用權資產按租賃負債之金額計量，並以任何與緊接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前於綜合財務

狀況表確認之租賃有關之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之金額予以調整。所有該等資產均於該日

期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作減值評估。  

 

就先前計入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量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持作賺取租金收入及／或資本

升值）而言，本集團繼續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將其列為投資物業。該等物業繼續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按公平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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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選擇性可行

權宜方法：  

 

  對租賃期由首次應用日期起十二個月內終止之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倘合約包含延期／終止租賃之選擇權，則使用事後方式釐定租賃期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財務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所產生之影響如下：  

 

  增加／  

（減少）  

  港幣千元  

   

資產    

使用權資產增加   255,025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少   (199,196) 

資產總額增加   55,829 

   

負債    

租賃負債及負債總額增加   55,829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租賃負債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對賬如

下：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   61,258 

減：有關短期租賃及該等餘下租期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結的租賃之承擔  

  

(288) 

  60,970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   5%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租賃負債   5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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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劃分其業務單元，並有以下三項須呈報之經營分類：  
 

(a) 物業發展分類為發展物業以作出售；  
 

(b) 物業投資分類為持有投資物業以發展及出租以賺取租金收入；及  
 

(c) 物業、停車場管理及其他分類主要包括租賃停車場業務及向商住物業提供管理服務
之物業管理服務業務。  

 

管理層分開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類之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方面作出決定。分類
表現乃根據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所計量之須呈報分類溢利／虧損來作出評估。經調
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方法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一致，惟利息收入、非租賃
相關之財務費用、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收益以及總辦事處與企業開支不包括於該計量中。  
 

分類資產不包括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
企業資產包括可收回稅項及現金及銀行結餘，因為該等資產乃以集體基準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其他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負債，其中涉及計息銀行貸款、應付稅項及
遞延稅項負債，因為該等負債乃以集體基準管理。  
 

於本年度及上年度內，各業務範疇之間並無進行任何交易。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25,561  281,060  31,856  638,477 

        
分類業績  186,739  (81,491)  819  106,067  
        
對賬：         
利息收入        22,193 
未分配開支        (74,697) 
財務費用（租賃負債之利息除外）        (186,914)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收益        109,766 
        
除稅前虧損        (23,585)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224,190  221,755  32,408  1,478,353 

        

分類業績  559,498  1,051,642  2,498  1,613,638 
        

對賬：         

利息收入        13,852 
未分配開支        (64,971) 
財務費用        (118,480)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收益        317,087 
        
除稅前溢利        1,7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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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2,263,238  14,856,370  2,152,116  19,271,724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收款項        (2,354,700)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9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775,363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168,332 

        

資產總值        19,860,918 

        

        

分類負債  1,672,145  1,043,643  606,415  3,322,203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付款項        (2,354,70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7,390,054 

        

負債總值        8,357,557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分類資料：         

投資物業按公平值之虧損淨額  -  217,302  -  217,30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111  -  290  401 

折舊  2,408  6,625  26,309  35,342 

資本開支 *  527  710,238  6,121  716,886 

        

* 資本開支指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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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2,241,050  14,639,264  2,070,899  18,951,213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收款項        (2,172,744)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9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789,27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968,895 

        

資產總值        19,536,834 

        

        

分類負債  1,481,445  1,009,820  446,945  2,938,210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付款項        (2,172,744)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6,702,811 

        

負債總值        7,468,277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分類資料：         

投資物業按公平值之收益淨額  -  929,811  -  929,81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收益）淨額  

 

-  

 

10  

 

(4)  

 

6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  804  -  804 

折舊  985  1,736  2,593  5,314 

資本開支 *  429  470,725  475  471,629 

 

 

* 資本開支指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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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分類資料（續） 

 

地域資料  

 

(a) 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02,261  111,689 

 中國大陸  536,216  1,366,664 

     

  638,477  1,478,353 

     

 上述收入資料乃基於業務所在地區呈列。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4,829,345  3,923,186 

 中國大陸  9,774,516  10,640,417 

     

  14,603,861  14,563,603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基於資產所在地區呈列，並不包括於一間合營企業及一間聯

營公司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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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分拆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分拆以及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與分類資料內所披露金
額之對賬：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    

    
  

 
貨品或服務種類    

    
  

 
物業銷售    325,561 

 

- 

 

-  325,561 

物業管理收入    - 

 

29,611 

 

1,606  31,217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325,561 

 

29,611 

 

1,606  356,778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入    

    

  

 總租金收入    - 

 

251,449 

 

30,250  281,699 

 
  

    

  

 來自其他來源之總收入    - 

 

251,449 

 

30,250  281,699 

 
  

    

  

 分類資料內披露之收入    325,561 

 

281,060 

 

31,856  638,477 

 
  

    

  

 收入確認之時間性    

    

  

 於某時間點轉移之貨品    325,561 

 

- 

 

-  325,561 

隨時間轉移之服務    - 

 

29,611 

 

1,606  31,217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325,561 

 

29,611 

 

1,606  356,778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停車場管理

及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     
    

  
 

貨品或服務種類     
    

  
 

物業銷售     1,224,190 

 

- 

 

-  1,224,190 

物業管理收入     - 

 

29,257 

 

1,575  30,832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1,224,190 

 

29,257 

 

1,575  1,255,022 

 
   

    

  

 來自其他來源之收入     

    

  

 總租金收入     - 

 

192,498 

 

30,833  223,331 

 
   

    

  

 來自其他來源之總收入     - 

 

192,498 

 

30,833  223,331 

 
   

    

  

 分類資料內披露之收入     1,224,190 

 

221,755 

 

32,408  1,478,353 

 
   

    

  

 收入確認之時間性     

    

  

 於某時間點轉移之貨品     1,224,190 

 

- 

 

-  1,224,190 

隨時間轉移之服務     - 

 

29,257 

 

1,575  30,832 

 
   

    

  

 來自客戶合約之總收入     1,224,190 

 

29,257 

 

1,575  1,25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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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入（續）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2,193  13,852 

   其他  8,349  4,072 

    

 30,542  17,924 

 

4. 財務費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之利息  228,200  187,706 
租賃負債之利息  2,565  - 

減：撥作發展／興建中物業資本之利息  (41,286)  (69,226) 
    

 189,479  118,480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出售物業成本  108,650  628,919 

折舊  35,342  5,314 

經營租賃項下之最低租金  -  21,658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之租賃付款  3,327  - 

核數師酬金  2,700  2,540 

匯兌差額淨額  (1)  (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收益）淨額  (401)  6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  804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60,837  58,254 

退休金計劃供款  1,869  1,955 

    

 62,706  60,209 

減：撥作發展／興建中物業資本之金額  (20,870)  (20,080) 

    

 41,836  40,129 

    

租金收入總額  (311,310)  (252,588) 

減：開支  154,644  115,439 

    

 (156,666)  (137,149)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留待日後供本集團備

用之未能領取退休金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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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稅項     

香港  (137)  -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  (52,203)  (138,298) 

中國大陸土地增值稅  (49,717)  (99,059) 

海外利得稅  (53)  - 

    

 (102,110)  (237,357) 

    

遞延稅項  112,433  (223,207) 

    

年內稅項抵免／（開支）總額  10,323  (460,564) 

    

 

土地增值稅乃按照目前之規則及常規，就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已完成項目，按土地增值

之金額，以累進稅率 30%至 60%計算，而土地增值之金額相等於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扣除

土地使用權攤銷、借貸成本及所有物業發展開支等各項支出。  

 

7.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二零一九年：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年內應佔虧損港

幣 35,946,000 元（二零一九年：溢利港幣 1,158,507,000 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 720,429,301 股（二零一九年： 720,429,301 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無發行具攤薄潛力之

普通股，因此並無對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呈列之每股

基本虧損（二零一九年：盈利）金額作出有關攤薄之調整。  

 

8.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建議末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港幣 12.5仙  

（二零一九年：港幣 12.5仙）  90,054  90,054 

 

本年度建議之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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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合約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天內  967  1,900 

31至 60天  201  1,347 

61至 90天  -  1,370 

90天以上  19,609  16,944 

    

總額  20,777  21,561 

    

租賃物業之月租由租客根據租賃協議之條款預先支付。出售物業之代價餘額則由買家根

據買賣協議之條款支付。管理層已密切監控逾期貿易債項，不可收回之債項已作出全數

撥備。鑒於上述措施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分散於大量不同客戶，故本集團並無重大

之高度集中信貸風險。  

 

10.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包括港幣 12,248,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28,088,000元）之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天內  12,248  28,088  

    

 

11. 或然負債  

 

(a)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一間聯營公司獲授之融資向銀行作出港幣

24,000,000元之擔保，而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該聯營公司藉本集團作出擔

保而獲授之銀行信貸已動用港幣 24,000,000元。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該聯營公司已全數償還上述銀行信貸。  

 

(b)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本集團物業之買家獲銀行授予之房屋貸款，

向銀行作出港幣 303,420,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198,487,000元）之擔保，擔保

期由買家獲貸款之日起至買家獲發物業房產證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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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計息債務總額約為港幣5,880,000,000元

（二零一九年：港幣5,028,000,000元），債務總額中約32%（二零一九年：22%）

歸類為流動負債，其中港幣 80,000,000元之債務乃有關附有可隨時要求還款條

款之銀行貸款，而港幣 1,494,000,000元乃有關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內進行再融

資之項目或定期貸款。根據相關貸款協議之還款時間表，並假設上述再融資可

按時完成，計息債務之流動部份佔其總額約為5%。債務總額增加，主要由於支

取銀行貸款用作興建中國及香港之發展項目所致。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包括定期存

款）約為港幣 2,168,000,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 1,963,000,000元）。現金及

銀行結餘包括受限制銀行存款港幣 62,000,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77,000,000

元），於指定物業發展項目完成前，只可在該等發展項目中動用。於結算日，本

集團可用作營運資金之已承諾但未動用銀行信貸總額約為港幣 1,412,000,000

元。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股東資金總額約為港幣11,311,000,000元（二零一

九年：港幣11,874,000,000元）。上述減少主要是由於本年度股東應佔虧損，以

及以人民幣計算之資產減負債貶值所致。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計息債務淨額約港幣 3,712,000,000元  

（二零一九年：港幣3,065,000,000元）與股東資金及非控股權益之總額約港幣

11,503,000,000元（二零一九年：港幣12,069,000,000元）所計算之負債比率為

32%（二零一九年：25%）。  

 

融資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融資及財務政策。盈餘資金主要以現金存款形式存放在主要

銀行。  

 

收購及發展物業之資金部份來自內部資源，及部份來自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之

還款期與資產之可使用年期及項目之完成日期互相配合。銀行貸款主要以港幣

及人民幣計算，並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  

 

管理層一直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並在適當情況下進行對沖。於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外匯合約或任何其他對沖工具之重大風險。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已將賬面總值約港幣 14,854,000,000元之物

業作為抵押品，藉以取得本集團之若干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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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不包括其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共聘用

約330位僱員。酬金乃參照市場情況及按僱員之資歷及經驗釐定。除每年調整薪

金外，更會按個別僱員之表現發放酌情花紅。本集團亦為所有合資格僱員提供

其他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公積金、個人意外保險及教育津貼。  

 

關連交易  

 

1.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金譽發展有限公司（「金譽」，本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與建榮地基有限公司（「建榮地基」，建業建榮控股有限公司（「建

業建榮」）（股份代號：1556）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建聯集團有限公司（「建

聯」）（股份代號：385）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訂立框架協議，據此，建

榮地基獲金譽委任為承建商，進行位於香港新界葵涌健全街葵涌市地段第

495號之地基建造工程，合約金額為港幣 210,000,000元。由於王世榮博士為

建業實業有限公司（「建業實業」）（股份代號： 216）、本公司、建聯及建業

建榮各自之控股股東，故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該交易構成一項關連交易。該交易已於上述各公司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七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獲建業實業、本公司、建聯及建業建榮之獨立

股東批准。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付予建榮地基之總發展費用為港

幣10,500,000元。  

 

2.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金譽與順昌數據中心創展有限公司（「順昌數據

中心創展」，建聯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顧問協議，據此，金譽委聘順

昌數據中心創展為顧問，就金譽所擁有之一塊位於香港葵涌之土地上建造及

發展之數據中心（「數據中心項目」）提供顧問服務，其固定費用為港幣

16,200,000元（「顧問協議」）。由於建業實業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

68.09%及建聯已發行股份約29.10%及王世榮博士為建業實業、本公司及建

聯各自之主席、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有關交易構成建

業實業、本公司及建聯各自一項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該交易已付予順昌數據中心創展

之顧問費用為港幣6,4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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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金譽與建業建築有限公司（「建業建築」，建聯

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框架協議，據此，金譽委聘建業建築擔任主承建

商，按不超過港幣 757,800,000元之總合約金額為數據中心項目進行建築工

程（「框架協議」）。由於建業實業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 68.09%及建

聯已發行股份約 29.10%及王世榮博士為建業實業、本公司及建聯各自之主

席、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有關交易構成建業實業、本

公司及建聯各自一項關連交易。由於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之顧

問協議亦構成一項關連交易，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81及 14A.82條，鑒於

顧問協議及框架協議乃於 12個月期間內訂立而各參與方均為彼此之關連人

士，因此該兩項協議應合併為一系列交易處理。框架協議按單一項目及與顧

問協議合併計算之基準下之適用百分比率均超過 5%，且合約總金額高於港

幣10,000,000元，因此有關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該交易已於建業實業、本公司及建聯各自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舉行之

股東大會上獲各自之獨立股東批准。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該交易已付予建業建築之總發展

費用為港幣578,413,000元。  

 

企業管治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

出詳細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載於標

準守則內所規定之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

差除外：  

 

1.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1.1條規定董事會應定期開會，而董事會會議應季度
性每年至少舉行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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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舉

行兩次會議，批准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績及截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業績。由於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負責管理

及監察本公司之業務運作，而彼等已不時舉行會議以決定所有重大業務或管

理事宜。因此，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僅舉行兩次定期董事會

會議。  

 

2.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

由一人同時兼任。  

 

現時王世榮博士乃本公司之主席，並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由於

本集團業務之性質需要相當之市場專業知識，董事會相信該兩個職位現時由

同一人兼任將給予本集團穩定及一致之領導及令長期業務策略之規劃及實

行更有效。董事會將繼續檢討該架構之有效性，以平衡董事會及管理層之權

力及授權。  

 

3.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

受重新選舉，而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

委任之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每位董事（包

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委任均無指定任期，惟彼等須按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
（「組織章程細則」）輪值退任及可膺選連任。組織章程細則並無規定董事

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然而，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 104條，於本公司每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按當時在任董事人數計三分之一之董事（或倘人數並非

三或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三分之一之人數）必須輪值退任，惟擔任執行主

席或董事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除外。董事會將確保每位董事（擔任執行主席或

董事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除外）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以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條文。  

 

董事會認為，主席之持續性為本集團帶來強而一致之領導，並對本集團順暢

之營運非常重要，因此主席將不會輪值退任，而此舉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第A.4.2條之規定。  

 

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將於該委任隨後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上由股東重選，而非按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定在被委任

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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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5.1條規定，發行人應設立提名委員會，由董事會主

席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  

 

本公司並無成立提名委員會。董事會負責考慮合適人選出任董事，以及集體

批准及終止董事委任事宜，因為集體決策可作出更廣泛及平衡之決定。主席

主要負責於董事會有空缺或認為需要增聘董事時，物色合適人選加入董事

會。主席將向董事會建議委任有關人選，而董事會將適當考慮本公司採納之

提名政策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決定有關人選之合適性，並評估所建議獨

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 (如適用 )。  

 

5.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B.1.2條規定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應作為最低限度包

括企業管治守則條文內所載之指定職責。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採納薪酬委員會之經修訂職權範圍，當中

有若干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之處。根據該經修訂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審

閱董事（而並非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待遇及就此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均定期召開會議，並每年最少舉行兩次會議，

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

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  

 

初步公佈之審閱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初步公佈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其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

金額已獲本公司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方面

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

閱項目準則》或《香港審計項目準則》作出之審計保證，因此，安永會計師事

務所並無就初步公佈作出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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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王世榮  

主席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執行董事王世榮博士（主席）、王承偉先生、李曉平

先生及林炳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向左先生、方文靜女士及馬德瑋先生。  

 

 


